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案件
整改公示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已完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案件D2HL202112230018号问题整改，拟申请验收销号。按照《黑龙江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办法（试行）》规定，现对该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向社会公示：
一、举报内容：佳木斯市向阳区红旗路北段江南畜禽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夜间屠宰生猪，噪音、异味扰民，且锅炉冒黑烟，污水直排。
二、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三、整改措施：执法人员下达责令改正决定书：要求该企业在2022年1月10日之前对待宰圈、生猪屠宰车间做封闭、降噪改造，安装异味收集、处理装置，处理后的异味高空排放。待宰圈做到日产日清，及时将粪便及产生异味的杂物进行清理，屠宰车间每日用清水进行冲洗，关闭门窗作业以避免对周围群众的影响.
四、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该企业已完成对待宰圈、生猪屠宰车间做封闭、降噪改造，并安装了异味收集、处理装置，处理后的异味高空排放。待宰圈做到日产日清，及时将粪便及产生异味的杂物进行清理，屠宰车间每日用清水进行冲洗，关闭门窗作业。
[bookmark: _GoBack]五、公示时间：2023年11月3日至2023年2023年11月9日
六、受理部门：佳木斯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七、受理电话：0454-8775989
八、受理地址：佳木斯市郊区长安西路676号
如对该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受理部门反映。邮寄的以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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